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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預算編製重要事項 

一、配合施政重點規劃業務計畫及編列預算 

本院本年度賡續以國家為念，力求簡政便民、福國利民精

神，推動各項重大政策，以使經濟更繁榮、社會更公平、人民更

幸福。茲將本年度非營業特種基金配合政府施政重點之預算編列

情形，擇要分述如下： 

(一)持續投資臺灣，精進產業創新升級，促進經濟繁榮 

1.行政院國家發展基金辦理各項投資 120 億元，包含投資臺灣

及精進產業創新升級等項目，並配合國家產業發展策略，積

極促成投資國內「五加二」產業創新，以達加速投資臺灣之

目標。 

2.各基金配合政府政策，帶動經濟成長動能，辦理各項公共建

設投資計畫 1,660 億元，主要投資項目包括建構完整高速公路

網、國道高速公路之改善、港埠建設、科學園區及新材料循

環產業園區建設與申設、都市開發、教學、醫療設施等，以

強化基礎建設，帶動產業升級轉型與創新，促進經濟發展。 

3.農業特別收入基金辦理對地綠色環境給付及農村再生等249.7

億元，以持續打造強本革新新農業，推動農業創新優化轉型。 

4.經濟特別收入基金辦理能源技術研發及推廣利用等 34.1 億

元，以發展新能源及再生能源。 

5.行政院國家發展基金及中小企業發展基金提供手續費 24 億

元，委託銀行提供資金貸款予企業，促進臺商回臺投資及根

留臺灣之企業加速投資，與支持國內中小企業升級轉型，提

升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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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推廣貿易基金辦理爭取加入區域經貿組織相關業務 0.6 億

元，以開拓國際貿易商機，強化我國全球貿易競爭力。 

(二)完善長照服務，落實居住正義，營造全齡照顧的幸福社會 

1.長照服務發展基金辦理長期照顧服務 491.7 億元，以完善長照

服務體系，提供普及化、多元化及優質化長照服務。 

2.住宅基金推動社會住宅興辦計畫、整合住宅補貼資源實施方

案租金及利息補貼 81.6 億元，以健全租賃住宅制度，加速推

動社會住宅政策，保障青年及弱勢家戶基本居住權益，提供

多元居住選擇；中央都市更新基金辦理補助地方政府及民間

推動都市更新與老舊建築物重建等 2.5 億元，改善整體居住環

境。 

3.毒品防制基金辦理矯正觀護社區預防、醫療社福、校園及社

會維安等毒品防制業務 5.5 億元，以根絕毒品；家庭暴力及性

侵害防治基金辦理性別暴力防治三級預防等保護服務相關業

務 2.4 億元；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金辦理建構原住民族家庭支

持系統計畫 1.1 億元，強化社會安全照顧體系。 

4.就業安定基金協助青年發展 70.6 億元；中小企業發展基金及

農業發展基金辦理貸款利息補貼 7.3 億元，以協助青年發展。 

5.就業安定基金及勞工保險局作業基金辦理身心障礙者、特定

對象及弱勢者就業訓練，與提升職業安全衛生計畫等 24.1 億

元；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金補助地方政府辦理原住民族特定

對象及團體意外險 0.8 億元，以保障勞工及原住民族權益。 

6.運動發展基金辦理運動人才發掘、培訓及照顧，與運動訓練

環境改善等 67.8 億元，以推升體育運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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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醫療發展基金辦理提升醫療資源不足地區醫療服務品質計畫

12.9 億元；疫苗基金辦理疫苗接種業務 34.4 億元，以完備醫

療照護及增進國民免疫力。 

8.全民健康保險基金辦理推動分級醫療、落實雙向轉診 27.7 億

元，以提供民眾高品質醫療服務。 

(三)加強人才培育及延攬，強化科學研究，推升國際競爭力 

1.各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及國立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金配合

國家教育發展政策，培育符合各項產業需求人才，並發展學

校特色，提升學習成效及教學品質等 1,752 億元。 

2.中央研究院科學研究基金及行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金辦

理培育、延攬及獎助科技人才等計畫 49.4 億元，以延攬科技

人才；行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金辦理推動整體科技發展

等計畫 260.4 億元，推動國家科學技術發展，改善研究發展環

境，提升我國科技影響力及競爭力。 

3.教育部所屬機構作業基金及國立文化機構作業基金辦理機構

內設施設備充實、典藏文物保存及修護、史料蒐集、展覽等

40.3 億元，以深耕臺灣文化。 

(四)促進區域均衡，推動環境保護，營造永續家園 

1.各基金配合政府政策，賡續推動前膽基礎建設 59.9 億元；花

東地區永續發展基金及離島建設基金推動花東及離島建設

36.4 億元；農村再生基金辦理農村發展規劃及協助漁產業發

展地方性活動等 6.1 億元，以均衡城鄉發展。 

2.觀光發展基金推動 Tourism2025－臺灣觀光邁向 2025 方案 45

億元，辦理打造魅力景點、整備主題旅遊、優化產業環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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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智慧體驗等項目，以永續發展觀光。 

3.國土永續發展基金辦理國土永續發展相關計畫 2 億元，以完

備國土計畫；水資源作業基金辦理集水區保育及水庫既有設

施改善等 18 億元，以確保供水穩定及提高防洪耐災能力。 

4.環境保護基金防制空氣污染、推動垃圾減量及資源回收、整

治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水污染、推動溫室氣體減量及氣

候變遷調適等 98.9 億元，以保護環境資源，打造安全之永續

家園。 

(五)加強國際參與，精進國防事務，創造世代安居的對外關係 

1.持續配合新南向政策，各基金辦理相關國家之市場開發、海

外公共工程貸款利息補助、區域學術合作及科研人才交流培

育等 37.3 億元，以協助國內中小企業布局新南向，共同打造

關鍵產業鏈，促進經濟共榮發展。 

2.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金、國軍老舊眷村改建基金、國軍營

舍及設施改建基金辦理國軍生產及服務、眷村改建、營舍及

設施整建等 576 億元，以精進國防事務，優化官兵生活環境。 

二、信託基金預算揭露 

本院自 92 年度起，依貴院審查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之相關決

議，將中央政府經管之基金規模 10 億元以上之信託基金【包括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勞工退休基金（舊制）、勞工退休基金

（新制）、積欠工資墊償基金、資源回收管理基金－信託基金部

分、保險業務發展基金 6 單位】預算書函送貴院，並以附錄方式

於本綜計表揭露其收支餘絀、餘絀撥補及現金流量狀況。 

復依貴院審查 99 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決議，信託基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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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基金額度大小，應自 100 年度起，均將其預算書函送貴院，爰

本年度就前開 6 單位，連同本院各主管機關經管之其餘信託基金

11 單位，計 17 單位，循例將其收支餘絀、餘絀撥補及現金流量

狀況，以附錄方式，列入本綜計表內表達。較上年度增加 1 單位，

係依農民退休儲金條例新設農民退休基金所致。另受理捐贈僑生

獎助學金及僑民學校輔助金基金配合增辦業務，更名為受理捐贈

僑生獎助學金及艱困地區僑校師資輔助金基金。 




